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

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通县政复〔2025〕113号

申 请 人：赫某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对其投诉事项（被投诉商家为：第四药店（同德路店）、积盛和大药房（银行店）、金马大药房（同德路店）、民安药房（金帝大厦店）、同源大药房（同德路店）、万和堂药店（同德路店）、欣康大药房（丽景花园小区店）、御生堂大药房、中联大药房（东顺路店）、众康大药房（团结路店）、众泰大药房（同德店）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是否受理违法，于2025年12月24日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申请人于2025年6月14日，在通化县11家药店分别购买晕车贴、鸡眼贴、护肤粉等医疗用品，2025年11月25日用同一封信件邮寄到被申请人处进行投诉举报，投诉举报书内容基本一致，均是因购买医用脱脂棉、晕车贴、鸡眼贴等产品，发现标识标签不符合要求进行投诉举报，要求被申请人依法查处并对产品违法行为进行认定及进行行政处罚，监督商家停止经营、启动召回、依法公示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系统，要求被申请人依法调解，商家依规定进行赔偿。不同之处只是投诉举报书针对的药店名称不同。2025年12月24日又用同一封信件向本机关邮寄行政复议申请11件，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中所附信件照片均为同一信件，信件时间地点和跟踪进度完全相同，同时以相同的方式向通化地区的集安市提起同类复议申请20件，向辉南县提起同类复议申请26件。另查明，截止本决定作出时申请人在12315平台上投诉100次，举报119次。被申请人依据《关于印发<吉林省依法处置牟取不正当利益投诉举报行为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将申请人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职业打假人。
本机关认为：一、申请人所购买的医疗用品并非假冒伪劣药品，都只是标签不规范问题，既未存在现实危害，亦未对申请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不存在被申请人去查处被投诉举报商家的现实必要性。二、申请人不具备行政机关要保护的合法权益，申请人在同一时间内，在不同的药店购买相同或类似医疗用品后大量投诉举报，有悖正常消费逻辑；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立的生活消费前提不符。该行为既无真实权益受损基础，亦未提供有效违法线索，其批量化投诉举报同一类型“问题”，在投诉举报后，又集中大量提起行政复议给行政机关施压，与消费者偶发性、特定性的维权特征形成强烈反差，明显超过了生活所需。该行为已严重影响我国良性营商环境，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在维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失衡，超越了个人权利行使的界限，也失去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三、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立法本意及法律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一条规定：“为规范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工作，保护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投诉举报系消费者维权重要途径及行政机关获取违法线索、履行监管职责关键渠道，但其核心目的应限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或协助净化市场环境，超出该立法宗旨的营利性主张不属法定权利范畴。第十五条第（三）项“非生活消费需求不受理”规则也对此予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行政复议制度作为“民告官”争议解决主渠道，具有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然行政复议资源具公共属性且总量有限，当优先保障真实、迫切的合法权益救济需求。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高频次、批量化投诉举报，进而申请行政复议，既造成行政资源空转、挤占正当救济通道，亦悖离权利行使应符合立法宗旨的基本法治原则——法律既保障相对人依法维权，亦规制权利滥用行为。申请人已突破《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对善意举报人的保护边界，既不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合法权益主体，亦不符合行政复议适格主体资格要求。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一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五项及第三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不予受理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 4 -

